《天津市消防规划（2020-2035年）》
（草案）
一、总则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训词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有关决策部署，加快推进新时代消防工作和消防救援队伍建设高质量发展，提高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应对处置各类灾害事故的能力，结合《天津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19～2035年）》工作，特开展《天津市消防规划（2020～2035年）》（以下简称《规划》）编制工作，为天津市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有力安全保障。
二、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2009.5.1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08.1.1施行）
3.《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国办发〔2017〕87号）
4.《天津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19～2035年）》（方案）
5.《城市消防规划规范》（GB51080-2015）
6.《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
7.《城市消防站建设标准》（建标152-2017）
8.《消防通信指挥系统设计规范》（GB50313-2013）
9.《城镇燃气设计规范》（GB50028-2006）
10.《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GB50156-2012）
11.《乡镇消防队》（GB/T35547-2017）
12.《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50974-2014）
13. 其他相关标准、规范及相关规划
三、规划目标
构建完善的消防安全体系，优化城市消防安全布局，逐步建成“多层级、广覆盖”的先进消防体系，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智慧消防体系和全方位综合应急救援体系，从根本上提高抗御火灾的综合能力，适应天津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四、规划原则
（1）坚持“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消防工作方针，构建与城市规模、结构、布局要求相适应的消防安全体系。
（2）坚持消防工作社会化、法制化，创造良好的消防安全环境。
（3）坚持综合防灾减灾，逐步增加应急抢险功能，消防队伍向多功能发展。
（4）坚持从实际出发，把握全局，突出重点，加强消防规划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5）坚持统筹规划，在国土空间规划的指导下，做到近远期结合，统筹兼顾，分期实施。
四、规划范围
本次专项规划范围为天津市行政区域。
五、规划期限
本次专项规划期限为2020-2035年。其中，近期规划至2025年，远期规划至2035年。
六、消防救援站规划
（一）消防站布局原则
1、消防站的布局要结合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用地布局结构、城市或区域的火灾风险评估、消防重点防护区域的分布状况进行统筹考虑。
2、普通消防站和特勤消防站应采取“均衡布局”与“重点保护”相结合的布局结构，对于火灾风险高的区域应加强消防装备的配置。
3、城市建设用地范围内普通消防站的布局应以消防队接到出动指令后5分钟内可以到达其辖区边缘为原则确定。普通消防站辖区面积不宜大于7平方公里；设在城市建设用地边缘地区、新区且道路系统较为畅通的普通消防站，其辖区面积不应大于15平方公里；也可通过城市或区域火灾风险评估确定消防站辖区面积。
4、水上消防站以接到出动指令后在正常行船速度下30分钟内可到达其辖区边缘为布局原则，消防队至其辖区边缘距离不大于30公里。
5、航空消防站的设置有利于应对高密度城市发展区和山区、海上的突发性火灾、救援任务。航空消防站宜独立设置，并应符合当地空管部门的要求。
6、轨道消防站应结合地铁车场设置，有自己的独立用地，设置专门的训练场地，配备与职能相对应的车辆和装备。
（二）消防站辖区划定和面积
消防站辖区划定应结合地域特点、地形条件、城市道路网和火灾风险等，不宜跨越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铁路干线和较大河流，并应兼顾现状消防站辖区范围。
（三）消防站设置标准
按照《城市消防站建设标准》（建标152-2017）的有关规定，消防站使用功能需要的基本功能建设用地面积指标如下表，该指标不包括绿化和车道等非基本功能建设用地。
（四）消防站规划
保留现状消防站，规划消防站按照消防站布局原则进行布置，消防站的辖区面积和建设面积要满足规划设置要求，在确有困难的地区要进行研究论证，确保消防站的建设符合灭火救援的实际需要。到规划期末，全市要形成覆盖全市、分布合理、出警迅速、规模适中的消防站布局。
七、消防装备规划
（一） 消防装备的配备原则
（1）统一规划原则
根据各区域消防保护对象的类型和特点，统一规划全市消防装备种类和数量，使其更具有针对性、专业性和系统性。
（2）结构合理原则
根据消防处置对象的类型和特点，合理配置装备结构，使得常规消防装备和专勤消防装备有机结合，最大限度发挥装备的功效。
（3）实战高效原则
消防装备的配备应立足实际，面向消防实战，从提升作战效能角度出发，根据作战编成、力量等级调派进行消防车辆等装备的编组、调配、整合，以达到相互配套、优势互补、形成体系。
（4）前瞻性原则
消防装备建设必须立足消防实战，适度超前，不仅应达到国家规定的消防装备配备标准，还应拥有一定数量科技含量较高、满足城市灭火救援现实需求的高精尖技术装备。
（5）持续性原则
建立消防装备的维护、维修机制，建立消防装备的更新机制，根据消防装备退役报废情况安排装备更新经费预算，确保消防装备的可持续发展。
（二）消防装备的配备标准
（1）陆上消防站装备标准
普通消防站、特勤消防站和战勤保障消防站的消防车辆、灭火器材、抢险救援器材、防护装备器材应符合《城市消防站建设标准》（建标152）的规定。
（2）水上消防站装备标准
水上消防站消防船只类型及数量配置应符合《城市消防规划规范》（GB51080）的规定。
（3）航空消防站装备标准
每座航空消防站应配备供直升机起降的停机坪，配备的消防飞机数量不应少于1架，其他辅助设备和器材的配备可根据需要确定。
八、 消防给水规划
（一）市政消防用水量
市政消防用水量，应按同一时间内的火灾起数、一起火灾灭火设计流量以及火灾延续时间共同确定。
（二）市政消防水源
市政给水能力应满足城市消防用水量的需求。到2035年，全市共规划25座地表水厂，总供水能力615万吨/日，各供水分区至少实现两种水源保障。
（三）市政消防给水设施
规划采用市政给水管网为消防给水系统供水。新区结合城市建设、道路修筑，同步建设给水管网及消火栓，老区应尽快补建欠账消火栓,更新改造老旧管网及消火栓。市政给水管网及消火栓的建设和改造应符合《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等规范标准中对消防给水的要求。
（四）其他消防水源
在火灾危险性较大或市政消防给水水源未覆盖地区，应设置天然水源或人工水源。天然水源主要包括河流、湖泊、水库、沟渠、坑塘、海洋等天然水面。沿河设置消防取水口，取水口设置应方便消防车停靠及取水，有条件的地区可在取水处设置取水码头。人工水源主要包括景观水系、人造水景等人工水体以及消防水池。
九、消防通道规划
（一）消防车通道等级划分
1、一级消防车通道，主要依托国家高速公路、国道一级公路。
2、二级消防车通道，主要依托省道一级公路、国道、省道二级公路，市域内中心城区、滨海新区核心区、环城四区、外围各区的跨城区消防车通道网络
3、三级消防车通道，主要依托城市快速路、城市主干路。
（二）消防车取水通道
供消防车取水的天然水源、消防水池及其他人工水体应设置消防车通道，消防车通道边缘距离取水点不宜大于2米，消防车距吸水水面高度不应超过6米。（三）紧急状态专用车道
在城市次干道及次干道以上等级的道路中设置紧急状态专用车道。
（四）消防通道设置要求
1、街区内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其中心线间距不宜超过160米。其他要求参考第46条；
2、消防车通道的宽度不应小于4米，道路上空遇有管架、栈桥等障碍物时，其净高不应小于4米，消防车道的转弯处应满足消防车转弯半径的要求；
3、消防车通道、消防扑救作业场地及其下面的管道和暗沟等应能承受大型消防车的压力。供消防车停留及作业的场地，其坡度不宜大于3%；
4、环形消防车道至少应有两处与其他车道连通。尽头式消防车道应设回车道或回车场，回车场的面积不应小于12米×12米，供大型消防车使用时不宜小于18米×18米；
5、规划设置取水平台或取水口的水源地，应同时设置通向取水点的消防车通道。
6、石油化工企业内消防车道设计必须满足《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规范》相关要求。
7、城市各组团及居民住宅区的建设必须满足消防车通道的设置要求，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占用和堵塞消防车通道。
8、对部分老城区交通道路被占用、人为路障堵塞及路网改造困难等情况，在采取综合治理方式的同时，宜采取智能交通系统给予引导，保障消防车通道的畅通。
十、 规划实施保障措施
（一）法制保障
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完善各行各业消防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协调和督促财政、供水、供电、城建、电信等部门制订消防规划的实施细则，明确安全职责，有计划有组织地实施消防规划。
（二）组织实施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的规定，《规划》由市人民政府组织实施，相关部门和各区人民政府具体落实，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依法进行规划管理。
《规划》结合城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与城市的建设和改造同步实施。
（三）落实保障
市、区两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应落实消防建设用地、保障消防建设经费，逐年建设、改造和更新消防装备和消防基础设施，将《规划》落到实处。
（四）规划修订
《规划》经批准后，必须严格执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擅自调整规划内容。因社会经济发展确需调整的，须经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和市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共同审核同意后，报请市人民政府审批。国家和本市相关法律、法规调整涉及《规划》内容的，《规划》随之相应调整。
